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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郑教行风〔 2021 〕17 号

郑州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 2021 年招生工作纪律的若干规定的
通知

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 教育局、局直属学校(单位)、市

属事业及各民办学校、机关各处室：

现将《 2021 年招生工作纪律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2021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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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招生工作纪律的若干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郑州市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

维护正常的招生秩序，严格执行招生纪律，确保我市招生工作顺

利进行，依据教育部、省教育厅 2021 年招生工作文件精神，现对

招生工作纪律作如下规定。

一、强化纪律意识，依法依规招生

招生工作涉及千家万户， 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

一。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坚持立德树人鲜 明

导向，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度重视规范招生工作的重要性和

严肃性。要熟知招生工作政策和纪律，全面贯彻执行国家、省、

市教育部门有关招生工作的政策法规，严格落实教育部普通中小

学招生 “十项严禁”等规定，坚持依法依规招生，增强责任意识，

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

二、主动面向社会，实现信息公开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招生学校要认真落实招生信息公开制

度，要通过多种形式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招生方案、招生计划、

招生范围、招生程序、报名条件、录取结果、咨询方式、收费标

准和监督渠道，确保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及时了解招生政策和



相关信息。各生源学校务必做到将各类招生信息及时通知每位学

生及家长；在填报志愿前，各初中学校务必做到将 2021 年审核确

定的享受分配生资格名单予以公示。

三、坚持实事求是，规范招生宣传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认真做好招生政策宣传工作。各

学校要实事求是发布招生信息，严禁违反招生政策发布虚假信息

欺骗或误导考生及家长。普通高中学校严禁到生源学校进行摸底

或到学生家中进行招生宣传，严禁向生源学校索取考生成绩、家

庭住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严禁向考生及家长承诺降分录取或录

取后进入重点班学习；不得在招生宣传中以高额物质奖励等不正

当手段招揽生源；生源学校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考 “状元”

和升学率。要密切关注招生舆情，做好舆情引导，积极回应社会

热点和人民群众关切，对不实信息要及时予以澄清。

四、维护招生秩序，确保学生权益

各学校要严格按照省、市教育部门规定的招生办法、招生时

间、招生区域和招生步骤进行招生，杜绝不按统一部署、不按时

间节点擅自招生的行为，严禁违规操作，严控中招政策性加分。

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免试入学原则、坚持实行公民同招，严禁采取

考试方式选拔生源；生源学校严禁强迫、诱导、代替考生填报志

愿或擅自更改考生志愿，严禁参与、协助招生学校或个人组织的

违规招生活动，严禁向其他学校及个人提供毕业生信息；普通高

中自觉规范招生行为，严禁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免试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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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严禁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

校以公办学校名义招揽生源，严禁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

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考试结果

作为招生依据，严禁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有

偿招生，不得提前与考生及家长签订招生录取协议，不得自行录

取无档案考生，不得录取学校所在地最低录取分数线以下的学生，

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得学校间混合招生、

招生后违规办理转学； 中等职业学校要严格执行省教育厅关于规

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 “10 个严禁”和 “25 个不得”要求。

五、严格执行规定，规范招生收费

各中小学校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收费项

目、标准和办法进行收费。严禁以借读生、代培生、旁听生等名

义招生并收费；严禁收取择校费、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以及

跨学期收取学费等。中等职业学校严禁以联合招生、合作办学的

名义随意设立分校或校外办学点违规收费。

六、严禁以权谋私，严格责任追究

党员领导干部、招生工作人员要带头执行招生政策和规定，

做到廉洁自律、依法办事。坚决抵制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坚决

杜绝权权交换、权钱交易。参与考试招生录取的相关工作人员要

签订诚信协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畅通举报渠道，及

时处理投诉事件。加大监督及查处力度，对履职不到位甚至顶风

违纪的行为要实行“零容忍”，一经查实，不但要追究直接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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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相关责任人也要一并追究。对玩忽职守造成考点考场纪

律混乱、出现严重作弊现象，或者直接参与作弊的考试工作人员，

其所在单位要视情节轻重依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0 日印发


